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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关于加快九龙眼水库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的

通知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府有关部门：
为切实做好西南五省骨干水源工程建设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7月上旬召开的关于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现就加快九龙眼水库工程项目前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提高思想认识

九龙眼水库是龙潭河流域综合规划确定的近期建设的枢纽工程，对龙潭河流域乃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马正其表态支持项目建设；市水利局局长朱宪生亲临现场查看项目选址，市水利局副局长翼春楼直接指导项目前期工作；县委书记陈勇、县长周伟高度重视该项目的建设，带队到水利部汇报项目推进工作。酉阳县委、县政府将该项目前期工作作为交办部门的重要事项，跟踪督查。现该项目已列入全市17座中型水库储备项目库，并作为西南五省区抗旱骨干水源工程上报了国家水利部，项目建设迎来了良好的机遇。因此，全县上下必须高度重视，把握机遇、迎难而上，力促项目早日开工建设。

2、 加强工作领导

调整充实九龙眼水库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县长周伟任组长，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张献强，副县长田跃明任副组长，县政府办、水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规划局、统计局、气象局、城乡建委、公安局、拆迁办、国土房管局、环保局、交委、农委、林业局、文广新局、移民办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电信公司、电力公司、移动公司、联通公司等单位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在县水务局），由县水务局长陈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切实抓好九龙眼水库项目前期工作。

三、明确目标任务

根据全市中型水库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总体要求，确定九龙眼水库近期工作目标为：2010年6月完成方案规划报告通过市水利局审查，2010年8月完成可研报告报送，9月初可研报告完成市水利局审查，10月上旬可研报告报长江委审核；2010年完成初设报批工作，开始着手征地移民工作；2011年4月完成技施设计，2011年5月开展临建工程施工及主体工程招标工作， 2011年7月主体工程开工建设，2013年完工投用。

四、建立责任机制

县长周伟同志为项目责任人，副县长田跃明同志为具体负责人，县水务局为项目牵头单位，局长陈宇同志为牵头负责人。由县政府办负责统筹协调工作，县发展改革委负责项目立项与计划审批工作，县财政局负责统筹落实前期经费，县统计局负责提供全县社会经济统计资料，县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资料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提供园区工业发展用水相关资料，县规划局、城乡建委负责做好项目区其它新建项目的控制管理工作，县国土房管局、环保局、林业局、文广新局、移民办等单位负责指导相关专题报告的编制与审批工作，县交委、农委、电信公司、电力公司、移送公司、联通公司负责指导完成库区基础设施专项复建工作，县公安局负责维护好施工环境和治安环境维护。
五、落实经费保障
县财政加大前期工作经费投入，通过加大财政预算安排、水利规费征收返还等渠道自筹前期工作经费，确保前期工作顺利推进。由县财政局长高胜同志为第一责任人，确保2010年度落实前期工作经费500万元，2011年度落实前期工作经费600万元，以加快九龙眼水库前期工作推进力度。

六、强化督查考核

为强化九龙眼水库前期工作进度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对九龙眼水库前期工作实行倒逼推进和表格化管理。县委、县政府督察巡查办按月督查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，及时将督查、帮办情况上报领导小组，从严查处推进不力或其他渎职失职行为。

附件：酉阳自治县九龙眼水库项目前期工作倒计时计划表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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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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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酉阳自治县九龙眼水库项目前期工作倒计时计划表

	序号
	工作内容
	2010年度
	备注

	
	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	

	一
	规划报告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流域综合规划报告
	完成编制
	完成审查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二
	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报告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
	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市水利局审查
	完成审查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初步设计报告
	　
	　
	　
	　
	完成编制，上报市水利局审查
	完成审查
	　

	三
	相关专题报告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1
	库区移民安置规划大纲
	　
	　
	完成大纲编制，报市水利局审查
	完成市水利局审查，上报市政府审批
	完成大纲审批
	　
	　

	2
	库区移民安置规划报告
	　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市水利局审核
	完成报告审核
	　
	　

	3
	水资源论证报告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市水利局审批
	　
	完成报告审批
	　
	　

	4
	水土保持方案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市水利局审批
	　
	完成报告审批
	　
	　

	5
	环境评价报告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审批
	　
	完成报告审批
	　
	　

	6
	洪水影响评价报告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审批
	完成报告审批
	　
	　
	　

	7
	地灾评估报告、资源压覆报告
	　
	　
	　
	完成报告编制，上报审批
	完成报告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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